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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教发[2012]5 号

遂宁市教育局

关于加强中小学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

各区县教育（社事）局，市直属中学：

为贯彻落实《遂宁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

精神，巩固“两基”成果，规范中小学招生秩序，完善教育

公共服务体系，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和特色学校

的创建，现就我市中小学招生工作提出以下意见。

一、招生原则一、招生原则一、招生原则一、招生原则

1.依法保障区域内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学生全部都能

入学。合理划定每所公办学校招生范围，学校计划招生规模

与服务区内适龄应入学学生数量差距减少到 10%以下，公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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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服务区内的适龄学生免试就近入学。义务

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按当地教育部门审定方案，实行自主招

生，经政府委托，可招收免费就读学生。

2.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按照“五统一”的原则，由市中考

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实施。

3.进城务工、经商的农民工子女按照“两为主”的原则，

由教育主管部门在辖区内学校安排就读，享有与当地学生同

等权益。

4.对招商引资企业投资者、引进的高级人才子女，按有

关文件规定保障入学。

二、招生办法二、招生办法二、招生办法二、招生办法

1.市、区县教育主管部门合理划定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招

生的服务区后，组织辖区内各学校做好应入学适龄儿童和各

学段毕业生的调查及统计工作，根据应入学生源情况，统筹

规划，做好中小学招生计划安排，从源头上防止大班额和超

大班额的出现。

2.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承担了政府委托举办免费

义务教育任务的，按照委托实施,除此以外，不划定招生片

区，可跨区域招生。面向本区县招生的，由区县教育主管部

门审核批准；跨区县招生的由市教育局审核批准。

3.残疾儿童、少年原则上安排在本地特殊教育学校和区

县确定的随班就读点学校就读，暂不具备条件的应委托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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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教育学校代培。

4.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按照每年出台的“中考”文件的具

体规定和办法实施。

5.鼓励优质资源学校、特色（项目）学校开展拔尖创新

人才和特色项目人才培养试点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在保

障学区内学生免试入学的前提下，若有富余学位，可采取抽

签等公开公正的招收跨区学生试点，其数量不得超过学校招

生总数的 10%；面向区县内招收跨学区学生的，由区县教育

主管部门审批并报市教育局备案；面向市内或市外招生的，

由市教育局审批。经批准进行试点的学校应向社会公布招生

计划、招生条件、录取程序和办法，接受监督。

6.统筹规划，保障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、经商的农民工

子女平等入学权益。进城务工、经商的农民工子女按照“两

为主”（以输入地政府为主、以公办学校为主）的原则，由

教育主管部门在辖区内学校安排就读，与本地学生一视同仁

对待，不得加收任何费用。

7.保障在本服务区域内的军人子女、台湾同胞子女、招

商引资企业投资者、引进的高级人才子女入学。根据市委、

市政府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投资软环境的通知》（遂委办【2011】

3 号）要求：“对引进的投资 3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负责人或

高端管理人才子女，可一次性任意选择市内公办中小学就

读，并享有当地学生同等待遇。”的要求，建立绿色通道，

解决好招商引资、引进的高级人才子女就学问题，严禁任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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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的乱收费。

三、注册程序三、注册程序三、注册程序三、注册程序

1.各学校招收的新生在 9 月底前，按照学籍管理的规定

进行电子学籍注册。

2.严格学籍管理，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转学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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